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38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炤烈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67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炤烈犯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吳炤烈係址設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善修宮之董事長，

本應注意定期檢修宮中金爐煙囪之完善及安全，以避免敬神

燃燒金紙之餘燼飄散導致火災之可能，竟疏未注意及此，於

民國112年11月25日16時至17時許間，善修宮舉辦補財庫活

動，信徒在宮中金爐燃燒金紙後，因金爐煙囪網罩與頂蓋未

密合，金紙餘燼不慎飄散至臺中市○區○○街000號，點燃

屋頂西側遺留樹木枯枝、落葉，引發火勢後進而延燒至同建

物2樓及臺中市○區○○街000號、125號及131巷2號建物，

造成如附表所示之燒損情形，其中附表編號2之房屋，2樓梯

間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損，附表編號3之房屋，2樓倉庫A

之夾層木質樓梯地板受燒碳化、坍塌嚴重、2樓倉庫B木質樑

柱受燒碳化、燒失，建築物已經無法正常使用而燒毀。嗣消

防人員經通報後到場灌救撲滅火勢，並進行現場勘查及鑑

定，而發現上情。

二、案經杜墻、賴家達、陳麗焄、段建國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本判決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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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證據等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在本院審理時均未聲明異

議，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

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㈡、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

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

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為善修宮之董事長，以及火災後導致附

表所示之燒損情形。然矢口否認犯行，辯稱：起火點是臺中

市○區○○街000號2樓，不是因為廟燒金紙引起的，報案人

比我早到現場，還去叫129號的人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65

頁）。

㈡、經查，被告於112年11月25日為時任善修宮董事長，該日臺

中市○區○○街000號及相鄰建築物火災後，受有如附表所

示之燒損情形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

杜墻（見偵卷第19-20頁、第177-179頁、本院卷第61-71

頁）、證人即告訴人賴家達（見偵卷第21-22頁、第177-179

頁）、證人即告訴人陳麗焄（見偵卷第23-24頁、第177-179

頁、本院卷第61-71頁）、證人即告訴人段建國（見偵卷第2

5-26頁、第177-179頁、本院卷第61-71頁）警詢、偵查中及

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12年1

2月20日檔案編號E23K25Q1號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見偵卷

第27-157頁），包含：①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概要（見偵卷

第29-30頁）②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見偵卷第37-

48頁）③火災出動觀察記錄（見偵卷第49-51頁）④談話記

錄：⑴告訴人陳麗焄（見偵卷第53-55頁）⑵被告吳炤烈

（見偵卷第57-59頁）⑶吳青勳（見偵卷第61-63頁）⑷告訴

人賴家達（見偵卷第65-73頁）⑤火災現場平面圖及物品配

置圖（見偵卷第75-81頁）⑥火災現場照片（見偵卷第83-15

5頁）、臺中市偵查隊110報案紀錄單（見偵卷第157頁）在

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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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本案火災之起火點，雖為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屋

頂，但係因善修宮金爐煙囪網罩與頂蓋未密合，金紙餘燼飄

散至該處引燃導致火災。被告為善修宮之董事長，疏未檢修

宮中金爐煙囪，自有過失，而應負失火罪之刑事責任：

　⒈證人即報案人吳青勳於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中證述：

我今日（112年11月25日）下午約15時45分到善修宮拜拜後

到一中街買東西，16時許回到善修宮便站在前殿（大誠街13

1巷2號）和來拜拜的鄰居許美媛女士聊天，突然許美媛女士

說「那裡怎麼有火？」我馬上轉頭，看到大誠街129號2樓由

東往西數第3個窗戶内有明顯橘黃色火光，第4個窗戶内也有

微弱火光但比較像是從第3個窗戶内火光照過去，我馬上打1

19電話報案（手機紀錄16時43分），報案完2樓由東往西數4

扇窗戶内都有火光了，我趕緊從大誠街131巷往西側跑，從

巷子裡拿掛牆的滅火器，再跑回善修宮前殿，發現大誠街12

9號2樓北側牆面上方與屋頂交接處縫隙已竄出橘紅色火舌

，我操作了2支滅火器，但沒辦法撲滅，接著16時47分再打

119電話請消防局過來，我便退到路邊等消防車等語（見偵

卷第61-63頁）。其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亦大致相符（見本

院卷第123至125頁），亦與另一證人許美媛本院審理時之證

述一致（見本院卷第125、126頁）。此外，臺中市政府消防

局112年12月20日檔案編號E23K25Q1號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

（下稱本案火災鑑定書），亦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

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與關係人談話筆錄，研判起火戶為臺

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見偵卷第46頁）。堪認本案火

災最初遭察覺之起火點，確為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

樓。

　⒉惟證人兼鑑定人陳啟源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並為鑑定）：我

現在在第七救護救災大隊，擔任火災調查工作的事宜，本案

我有到現場進行火場勘察。本案火災鑑定書是我撰寫，當時

研判因為大誠街129號受損是最嚴重的，所以火源應該是從

這邊，是從屋頂。本案火災鑑定書第5點提到「勘察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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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里○○街000號烤漆浪板屋頂西側附近，遺留樹木

枯枝、落葉受燒碳化、燒失，於燒損殘餘屋中發現金紙餘燼

鋁箔，顯示善修宮燃燒金紙餘燼有飄落至該處的跡象」。是

依這份報告第73-74頁（偵卷第153-154頁），從監視器錄影

照片，他們15時05分有進行補財庫的儀式，在畫面3那邊，

已經有信徒準備要燒金紙了，畫面4是16時01分，已經有很

多信徒在燒金紙了。報告之照片43（偵卷第125頁），這是

金爐上面的煙囪金屬網蓋，這個沒有密封，還留有縫隙，金

紙會往上，可能餘燼就會飛出來，另外依照片66（偵卷第14

7頁）紅色箭頭就是有金紙的鋁箔的殘跡在那裡。在起火處

有看到金紙的殘留物鋁箔。（提示本案火災鑑定書第17頁第

7 點）第7點寫到「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

燒損程度事實、監視器錄影畫面與關係人談話筆錄供述內容

分析，經排除縱火、電氣因素、菸蒂及爆竹煙火等引燃火災

之起火原因，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敬神燃燒金紙餘燼

（飛火）引燃火災之可能性」。經排除縱火、電氣因素、菸

蒂及爆竹煙火等這些都排除了，但金紙餘燼（飛火）引燃可

能性無法排除。主要還是我們有在129號的烤漆浪板上也有

看到金紙灰燼，本案依我專業判斷，認為是金紙的餘燼造成

起火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15至122頁）。

　⒊證人兼鑑定人陳啟源於本院之證述、鑑定，除與其出具之本

案火災鑑定書相符外，依火場勘查時所拍攝之現場照片所

示：

　⑴本案起火點即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屋頂，火災調查

人員清理勘察臺中市○區○○里○○街000號烤漆浪板屋頂

西側附近，遺留樹木枯枝落葉受燒碳化、燒失，於燒損殘餘

物中發現金紙鋁箔（紅箭頭處）（如下列2張照片，見偵卷

第147、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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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離起火點不遠處，即係善修宮之金爐煙囪（如下列照片，見

偵卷第123頁，照片拍攝角度如偵卷第81頁之說明）：

　⑶善修宮之金爐煙囪，煙囪金屬網罩受燒變色，殘留大量金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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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灰燼，檢視金屬網罩與鐵蓋，頂部留有空隙未密合（如下

列第1張照片，見偵卷第123頁）。且於火災發生前，善修宮

內確有信徒參與補財庫儀式，並於同日16時1分許，開始燃

燒金紙，有監視器畫面可稽（見偵卷第153、154頁，如下列

第2章照片箭頭處）。

  

　⒋綜合上開證據，本案火災發生前，善修宮內確有信徒參與補

財庫儀式而燃燒金紙，隨後發生火災。從起火點處發現金紙

鋁箔燃燒餘燼，因現場為屋頂，難以到達，常理而言不會有

人在該處燃燒金紙，上開餘燼應係自他處飄落。另從現場位

置研判，起火處緊鄰善修宮之金爐煙囪，且金爐煙囪又因疏

於修繕，頂部留有空隙未密合，金紙餘燼因而會從該處飄散

至他處。綜合火災鑑定意見、現場採證照片，及上開時序之

說明，鑑定人陳啟源於本院鑑定認本案火災係金紙的餘燼造

成起火等語，應屬可採，本案火災應係善修宮金爐煙囪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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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繕，當日信徒參與補財庫儀式燃燒金紙，金紙餘燼因而自

煙囪頂部縫隙逸出，點燃緊鄰之屋頂枯枝所致。

　⒌對於一定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

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一

定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定有明

文。而不作為犯責任之成立要件，除須具備作為犯之成立要

件外，尚須就該受害法益具有監督或保護之義務，此存在之

監督或保護法益之義務狀態，通稱之為保證人地位。而於過

失不作為犯，即為有無注意義務之判斷，此種注意義務之來

源，除上揭刑法第15條訂明之法律明文規定及危險前行為

外，依一般見解，尚有基於契約或其他法律行為、習慣或法

律精神、危險共同體等來源（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1283

號判決參照）。又於具保證人地位者之不作為結果加以責難

之可罰性基礎，在於不作為與作為具有等價性。而刑法對於

不作為犯之處罰，並非僅在於不履行作為義務，還須考慮如

予作為，能否必然確定防止結果發生，而非無效之義務，以

免僅因結果發生之「可能性」，即令違反作為義務之不作為

均負結果犯罪責，造成不作為犯淪為危險犯之疑慮。從而，

必行為人若履行保證人義務，則法益侵害結果「必然」或

「幾近」確定不會發生，始能令之對於違反作為義務而不作

為所生法益侵害結果負責（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0

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係善修宮之董事長，宮內燃燒金

紙所用之金爐煙囪雖係基於宗教儀式而必須存在，但仍因燃

燒物品而有一定危險性，被告自有防止危害發生之義務，而

有保證人地位，且倘若金爐煙囪有妥善維護而未有空隙，本

案善修宮信徒燃燒金紙之餘燼當不會外逸而導致點燃鄰近枯

枝。被告於警詢時，自承其董事長任內，還沒有整修過金爐

煙囪（見偵卷第17頁），足認被告確有疏未維修善修宮之金

爐煙囪，導致本案火災之發生，而應負過失不作為犯之刑事

責任。

㈣、綜上，被告否認犯行之辯解尚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應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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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刑法上所謂「建築物」，乃指定著於土地之工作物，上有屋

面，周有門壁，足以蔽風雨、通出入，適於人之起居即足當

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352號判決參照）。所謂

「燒燬」，係指燃燒燬損之義，亦即該建築物因火力燃燒之

結果已達於喪失其效用而言，必須建築物構成之重要部分已

燒燬，並致建築物之全部或一部達到無法供正常使用之程

度，如僅建築物內之傢俱、物件、隔間之板牆、裝潢、天花

板燒燬，未損及建築物之混凝土樑柱、牆壁結構、屋頂等主

要構成部分，遮避風雨、供人棲身等使用效能並未喪失，因

該罪並無處罰未遂犯之規定，故於此情形應係觸犯刑法第17

5條第3項之失火燒燬第173條、第174條以外物品罪（最高法

院71年度台上第6583號、79年度台上字第2656號、80年度台

上字第1190號、83年度台上字第6550號、87年度台上字第17

19號、96年度台上字第3882號、98年台上字第5995號、100

年度台上字第1465號判決參照）。又刑法公共危險罪章之失

火罪，其直接被害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同時侵

害私人之財產法益，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共安全法益為重，而

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房屋之整體

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

之一切用品；故一個失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與該住宅內

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均不另

成立刑法第175條第3項失火燒燬住宅以外之物罪（最高法院

79年度台上字第1471號、83年度台上字第2253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刑法上公共危險罪，其所保護之法益，重在公共安

全，故其罪數應以行為之個數定之，又一失火行為所燒燬之

對象縱然不同，但行為僅一個，而應為整體的觀察，成立單

純一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被告因其疏失導致失火，燒損情形如附表所示，其中

附表編號2之房屋，2樓梯間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損，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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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3之房屋，2樓倉庫A之夾層木質樓梯地板受燒碳化、坍塌

嚴重、2樓倉庫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建築物已經無法

正常使用，就此部分自應成立失火燒燬建築物。另本案因失

火行為僅一個，僅成立單純一罪，從而本案雖有同時燒毀現

供人使用之住宅（附表編號3部分）、現非供人使用之他人

所有住宅或現未有人所在之他人所有建築物（附表編號2部

分）及其他非建築物之物品，仍僅論以情節較重之失火燒毀

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為已足。　　　

㈡、核被告吳炤烈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供

人使用之住宅罪。

㈢、爰審酌⒈被告係善修宮之董事長，本應善盡維護、修繕善修

宮金爐煙囪之職責，對於金爐煙囪頂部留有空隙未密合之情

形卻疏未維護、修繕，導致善修宮信徒燃燒金紙時，金紙餘

燼自金爐煙囪缺口逸出，飄散至鄰房點燃枯枝導致附表所示

之燒損情形，導致附表所示房屋所有人、承租人受有損失，

亦製造公共危險，所為應予非難。⒉被告否認犯行，尚未與

告訴人成立和解或調解之情形。⒊被告前無有罪科刑前科紀

錄之素行（見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卷

第15頁）。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供述之教育程度、職業、

家庭經濟狀況、健康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32、135

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73條第2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侯詠琪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徐煥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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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顏伶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

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

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

金。　　　　　　　　　　　　　　　　　　　　　　　　　　

附表：

編號 相鄰建築物之地址 　　 損害情形

 1 臺中市○區○○街00

0號

（所有人：陳麗焄

；承租人：段建國）

1.2樓夾層：東側、西側烤漆浪板屋頂之C

型鋼樑受燒燻黑、變色；裝潢木質角材受

燒黑、碳化、部分燒失。

2.2樓神明廳：輕鋼架裝潢天花板受燒燻

黑、部分掉落；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燻黑。

3.2樓房間：輕鋼架裝潢天花板受燒燻黑、

部分掉落；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燻黑。

 2 臺中市○區○○街00

0號

（目前為空屋，查無

所有人）

1.1樓梯間A：西側窗框玻璃受燒破裂。

2.2樓夾層：東側、西側烤漆浪板屋頂受燒

燻黑、變色；支撐烤漆浪板屋頂之木質橫

樑受燒燻黑、碳化。

3.2樓房間A：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燻黑、

碳化、部分剝落；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燻

黑。

3.2樓走道：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碳化、燒

失，殘存木質角材受燒碳化、燒損；木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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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潢牆面受燒碳化、燒失。

4.2樓房間B：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碳化、

燒失，殘存木質角材受燒碳化、燒損；西

側木質裝潢牆面及木門受燒碳化、燒失。

5.2樓梯間B：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木

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碳化、燒失；木質樑柱

受燒碳化、燒損；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

燒燻黑；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碳化、燒失；

木門木質角材受燒碳化、燒細。

6.2樓廁所：烤漆浪板牆面受燒燻黑、變

色；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碳化、燒失；殘存

角材受燒燻黑；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陶

瓷馬桶受燒燻黑。

 3 臺中市○區○○街00

0號

（所有人：杜墻

；承租人：賴家達）

1.1樓客廳：輕鋼架裝潢天花板、吸頂式燈

座、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

2.1樓廁所：磁磚牆面受燒燻黑。

3.1樓走道：木質樓頂板、磚造牆面水泥被

覆層受燒燻黑、碳化。

4.1樓樓梯間：木質樓頂板、木質樓梯受燒

碳化、局部燒失；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局

部受燒燻黑、局部剝落。

5.2樓倉庫A：夾層木質樓梯地板受燒碳

化、坍塌嚴重。

6.2樓倉庫B：木質裝潢牆面、木質樑柱受

燒碳化、燒失；竹編土牆受燒剝落、裸露

角材；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局

部剝落；堆放雜物燒損嚴重；金屬屋頂排

水槽受燒變色。

7.2樓夾層：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木質

樑柱受燒碳化、燒失、掉落。

8.屋頂：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

 4 臺中市○區○○街00

0巷0號（善修宮）

遮雨棚架輕微受燒燻黑，塑質廣告板、光

明燈籠受熱熱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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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38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炤烈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7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炤烈犯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吳炤烈係址設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善修宮之董事長，本應注意定期檢修宮中金爐煙囪之完善及安全，以避免敬神燃燒金紙之餘燼飄散導致火災之可能，竟疏未注意及此，於民國112年11月25日16時至17時許間，善修宮舉辦補財庫活動，信徒在宮中金爐燃燒金紙後，因金爐煙囪網罩與頂蓋未密合，金紙餘燼不慎飄散至臺中市○區○○街000號，點燃屋頂西側遺留樹木枯枝、落葉，引發火勢後進而延燒至同建物2樓及臺中市○區○○街000號、125號及131巷2號建物，造成如附表所示之燒損情形，其中附表編號2之房屋，2樓梯間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損，附表編號3之房屋，2樓倉庫A之夾層木質樓梯地板受燒碳化、坍塌嚴重、2樓倉庫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建築物已經無法正常使用而燒毀。嗣消防人員經通報後到場灌救撲滅火勢，並進行現場勘查及鑑定，而發現上情。
二、案經杜墻、賴家達、陳麗焄、段建國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本判決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證據等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在本院審理時均未聲明異議，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㈡、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為善修宮之董事長，以及火災後導致附表所示之燒損情形。然矢口否認犯行，辯稱：起火點是臺中市○區○○街000號2樓，不是因為廟燒金紙引起的，報案人比我早到現場，還去叫129號的人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65頁）。
㈡、經查，被告於112年11月25日為時任善修宮董事長，該日臺中市○區○○街000號及相鄰建築物火災後，受有如附表所示之燒損情形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杜墻（見偵卷第19-20頁、第177-179頁、本院卷第61-71頁）、證人即告訴人賴家達（見偵卷第21-22頁、第177-179頁）、證人即告訴人陳麗焄（見偵卷第23-24頁、第177-179頁、本院卷第61-71頁）、證人即告訴人段建國（見偵卷第25-26頁、第177-179頁、本院卷第61-71頁）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12年12月20日檔案編號E23K25Q1號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見偵卷第27-157頁），包含：①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概要（見偵卷第29-30頁）②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見偵卷第37-48頁）③火災出動觀察記錄（見偵卷第49-51頁）④談話記錄：⑴告訴人陳麗焄（見偵卷第53-55頁）⑵被告吳炤烈（見偵卷第57-59頁）⑶吳青勳（見偵卷第61-63頁）⑷告訴人賴家達（見偵卷第65-73頁）⑤火災現場平面圖及物品配置圖（見偵卷第75-81頁）⑥火災現場照片（見偵卷第83-155頁）、臺中市偵查隊110報案紀錄單（見偵卷第157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本案火災之起火點，雖為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屋頂，但係因善修宮金爐煙囪網罩與頂蓋未密合，金紙餘燼飄散至該處引燃導致火災。被告為善修宮之董事長，疏未檢修宮中金爐煙囪，自有過失，而應負失火罪之刑事責任：
　⒈證人即報案人吳青勳於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中證述：我今日（112年11月25日）下午約15時45分到善修宮拜拜後到一中街買東西，16時許回到善修宮便站在前殿（大誠街131巷2號）和來拜拜的鄰居許美媛女士聊天，突然許美媛女士說「那裡怎麼有火？」我馬上轉頭，看到大誠街129號2樓由東往西數第3個窗戶内有明顯橘黃色火光，第4個窗戶内也有微弱火光但比較像是從第3個窗戶内火光照過去，我馬上打119電話報案（手機紀錄16時43分），報案完2樓由東往西數4 扇窗戶内都有火光了，我趕緊從大誠街131巷往西側跑，從巷子裡拿掛牆的滅火器，再跑回善修宮前殿，發現大誠街129號2樓北側牆面上方與屋頂交接處縫隙已竄出橘紅色火舌 ，我操作了2支滅火器，但沒辦法撲滅，接著16時47分再打 119電話請消防局過來，我便退到路邊等消防車等語（見偵卷第61-63頁）。其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亦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123至125頁），亦與另一證人許美媛本院審理時之證述一致（見本院卷第125、126頁）。此外，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12年12月20日檔案編號E23K25Q1號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本案火災鑑定書），亦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與關係人談話筆錄，研判起火戶為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見偵卷第46頁）。堪認本案火災最初遭察覺之起火點，確為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
　⒉惟證人兼鑑定人陳啟源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並為鑑定）：我現在在第七救護救災大隊，擔任火災調查工作的事宜，本案我有到現場進行火場勘察。本案火災鑑定書是我撰寫，當時研判因為大誠街129號受損是最嚴重的，所以火源應該是從這邊，是從屋頂。本案火災鑑定書第5點提到「勘察臺中市○區○○里○○街000號烤漆浪板屋頂西側附近，遺留樹木枯枝、落葉受燒碳化、燒失，於燒損殘餘屋中發現金紙餘燼鋁箔，顯示善修宮燃燒金紙餘燼有飄落至該處的跡象」。是依這份報告第73-74頁（偵卷第153-154頁），從監視器錄影照片，他們15時05分有進行補財庫的儀式，在畫面3那邊，已經有信徒準備要燒金紙了，畫面4是16時01分，已經有很多信徒在燒金紙了。報告之照片43（偵卷第125頁），這是金爐上面的煙囪金屬網蓋，這個沒有密封，還留有縫隙，金紙會往上，可能餘燼就會飛出來，另外依照片66（偵卷第147頁）紅色箭頭就是有金紙的鋁箔的殘跡在那裡。在起火處有看到金紙的殘留物鋁箔。（提示本案火災鑑定書第17頁第7 點）第7點寫到「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監視器錄影畫面與關係人談話筆錄供述內容分析，經排除縱火、電氣因素、菸蒂及爆竹煙火等引燃火災之起火原因，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敬神燃燒金紙餘燼（飛火）引燃火災之可能性」。經排除縱火、電氣因素、菸蒂及爆竹煙火等這些都排除了，但金紙餘燼（飛火）引燃可能性無法排除。主要還是我們有在129號的烤漆浪板上也有看到金紙灰燼，本案依我專業判斷，認為是金紙的餘燼造成起火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15至122頁）。
　⒊證人兼鑑定人陳啟源於本院之證述、鑑定，除與其出具之本案火災鑑定書相符外，依火場勘查時所拍攝之現場照片所示：
　⑴本案起火點即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屋頂，火災調查人員清理勘察臺中市○區○○里○○街000號烤漆浪板屋頂西側附近，遺留樹木枯枝落葉受燒碳化、燒失，於燒損殘餘物中發現金紙鋁箔（紅箭頭處）（如下列2張照片，見偵卷第147、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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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離起火點不遠處，即係善修宮之金爐煙囪（如下列照片，見偵卷第123頁，照片拍攝角度如偵卷第81頁之說明）：
[image: ]

　⑶善修宮之金爐煙囪，煙囪金屬網罩受燒變色，殘留大量金紙餘灰燼，檢視金屬網罩與鐵蓋，頂部留有空隙未密合（如下列第1張照片，見偵卷第123頁）。且於火災發生前，善修宮內確有信徒參與補財庫儀式，並於同日16時1分許，開始燃燒金紙，有監視器畫面可稽（見偵卷第153、154頁，如下列第2章照片箭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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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綜合上開證據，本案火災發生前，善修宮內確有信徒參與補財庫儀式而燃燒金紙，隨後發生火災。從起火點處發現金紙鋁箔燃燒餘燼，因現場為屋頂，難以到達，常理而言不會有人在該處燃燒金紙，上開餘燼應係自他處飄落。另從現場位置研判，起火處緊鄰善修宮之金爐煙囪，且金爐煙囪又因疏於修繕，頂部留有空隙未密合，金紙餘燼因而會從該處飄散至他處。綜合火災鑑定意見、現場採證照片，及上開時序之說明，鑑定人陳啟源於本院鑑定認本案火災係金紙的餘燼造成起火等語，應屬可採，本案火災應係善修宮金爐煙囪疏於修繕，當日信徒參與補財庫儀式燃燒金紙，金紙餘燼因而自煙囪頂部縫隙逸出，點燃緊鄰之屋頂枯枝所致。
　⒌對於一定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一定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定有明文。而不作為犯責任之成立要件，除須具備作為犯之成立要件外，尚須就該受害法益具有監督或保護之義務，此存在之監督或保護法益之義務狀態，通稱之為保證人地位。而於過失不作為犯，即為有無注意義務之判斷，此種注意義務之來源，除上揭刑法第15條訂明之法律明文規定及危險前行為外，依一般見解，尚有基於契約或其他法律行為、習慣或法律精神、危險共同體等來源（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1283號判決參照）。又於具保證人地位者之不作為結果加以責難之可罰性基礎，在於不作為與作為具有等價性。而刑法對於不作為犯之處罰，並非僅在於不履行作為義務，還須考慮如予作為，能否必然確定防止結果發生，而非無效之義務，以免僅因結果發生之「可能性」，即令違反作為義務之不作為均負結果犯罪責，造成不作為犯淪為危險犯之疑慮。從而，必行為人若履行保證人義務，則法益侵害結果「必然」或「幾近」確定不會發生，始能令之對於違反作為義務而不作為所生法益侵害結果負責（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0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係善修宮之董事長，宮內燃燒金紙所用之金爐煙囪雖係基於宗教儀式而必須存在，但仍因燃燒物品而有一定危險性，被告自有防止危害發生之義務，而有保證人地位，且倘若金爐煙囪有妥善維護而未有空隙，本案善修宮信徒燃燒金紙之餘燼當不會外逸而導致點燃鄰近枯枝。被告於警詢時，自承其董事長任內，還沒有整修過金爐煙囪（見偵卷第17頁），足認被告確有疏未維修善修宮之金爐煙囪，導致本案火災之發生，而應負過失不作為犯之刑事責任。
㈣、綜上，被告否認犯行之辯解尚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刑法上所謂「建築物」，乃指定著於土地之工作物，上有屋面，周有門壁，足以蔽風雨、通出入，適於人之起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352號判決參照）。所謂「燒燬」，係指燃燒燬損之義，亦即該建築物因火力燃燒之結果已達於喪失其效用而言，必須建築物構成之重要部分已燒燬，並致建築物之全部或一部達到無法供正常使用之程度，如僅建築物內之傢俱、物件、隔間之板牆、裝潢、天花板燒燬，未損及建築物之混凝土樑柱、牆壁結構、屋頂等主要構成部分，遮避風雨、供人棲身等使用效能並未喪失，因該罪並無處罰未遂犯之規定，故於此情形應係觸犯刑法第175條第3項之失火燒燬第173條、第174條以外物品罪（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第6583號、79年度台上字第2656號、80年度台上字第1190號、83年度台上字第6550號、87年度台上字第1719號、96年度台上字第3882號、98年台上字第5995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465號判決參照）。又刑法公共危險罪章之失火罪，其直接被害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法益，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共安全法益為重，而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房屋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失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與該住宅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第3項失火燒燬住宅以外之物罪（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471號、83年度台上字第22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上公共危險罪，其所保護之法益，重在公共安全，故其罪數應以行為之個數定之，又一失火行為所燒燬之對象縱然不同，但行為僅一個，而應為整體的觀察，成立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因其疏失導致失火，燒損情形如附表所示，其中附表編號2之房屋，2樓梯間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損，編號3之房屋，2樓倉庫A之夾層木質樓梯地板受燒碳化、坍塌嚴重、2樓倉庫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建築物已經無法正常使用，就此部分自應成立失火燒燬建築物。另本案因失火行為僅一個，僅成立單純一罪，從而本案雖有同時燒毀現供人使用之住宅（附表編號3部分）、現非供人使用之他人所有住宅或現未有人所在之他人所有建築物（附表編號2部分）及其他非建築物之物品，仍僅論以情節較重之失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為已足。　　　
㈡、核被告吳炤烈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
㈢、爰審酌⒈被告係善修宮之董事長，本應善盡維護、修繕善修宮金爐煙囪之職責，對於金爐煙囪頂部留有空隙未密合之情形卻疏未維護、修繕，導致善修宮信徒燃燒金紙時，金紙餘燼自金爐煙囪缺口逸出，飄散至鄰房點燃枯枝導致附表所示之燒損情形，導致附表所示房屋所有人、承租人受有損失，亦製造公共危險，所為應予非難。⒉被告否認犯行，尚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或調解之情形。⒊被告前無有罪科刑前科紀錄之素行（見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卷第15頁）。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供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健康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32、13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73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侯詠琪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徐煥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顏伶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相鄰建築物之地址

		　　 損害情形



		 1

		臺中市○區○○街000號
（所有人：陳麗焄
；承租人：段建國）

		1.2樓夾層：東側、西側烤漆浪板屋頂之C型鋼樑受燒燻黑、變色；裝潢木質角材受燒黑、碳化、部分燒失。
2.2樓神明廳：輕鋼架裝潢天花板受燒燻黑、部分掉落；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燻黑。
3.2樓房間：輕鋼架裝潢天花板受燒燻黑、部分掉落；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燻黑。



		 2

		臺中市○區○○街000號
（目前為空屋，查無所有人）

		1.1樓梯間A：西側窗框玻璃受燒破裂。
2.2樓夾層：東側、西側烤漆浪板屋頂受燒燻黑、變色；支撐烤漆浪板屋頂之木質橫樑受燒燻黑、碳化。
3.2樓房間A：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燻黑、碳化、部分剝落；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燻黑。
3.2樓走道：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碳化、燒失，殘存木質角材受燒碳化、燒損；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碳化、燒失。
4.2樓房間B：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碳化、燒失，殘存木質角材受燒碳化、燒損；西側木質裝潢牆面及木門受燒碳化、燒失。
5.2樓梯間B：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碳化、燒失；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損；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碳化、燒失；木門木質角材受燒碳化、燒細。
6.2樓廁所：烤漆浪板牆面受燒燻黑、變色；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碳化、燒失；殘存角材受燒燻黑；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陶瓷馬桶受燒燻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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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區○○街000號
（所有人：杜墻
；承租人：賴家達）

		1.1樓客廳：輕鋼架裝潢天花板、吸頂式燈座、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
2.1樓廁所：磁磚牆面受燒燻黑。
3.1樓走道：木質樓頂板、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碳化。
4.1樓樓梯間：木質樓頂板、木質樓梯受燒碳化、局部燒失；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局部受燒燻黑、局部剝落。
5.2樓倉庫A：夾層木質樓梯地板受燒碳化、坍塌嚴重。
6.2樓倉庫B：木質裝潢牆面、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竹編土牆受燒剝落、裸露角材；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局部剝落；堆放雜物燒損嚴重；金屬屋頂排水槽受燒變色。
7.2樓夾層：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掉落。
8.屋頂：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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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善修宮）

		遮雨棚架輕微受燒燻黑，塑質廣告板、光明燈籠受熱熱熔。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38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炤烈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
67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炤烈犯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吳炤烈係址設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善修宮之董事長，本
    應注意定期檢修宮中金爐煙囪之完善及安全，以避免敬神燃
    燒金紙之餘燼飄散導致火災之可能，竟疏未注意及此，於民
    國112年11月25日16時至17時許間，善修宮舉辦補財庫活動
    ，信徒在宮中金爐燃燒金紙後，因金爐煙囪網罩與頂蓋未密
    合，金紙餘燼不慎飄散至臺中市○區○○街000號，點燃屋頂西
    側遺留樹木枯枝、落葉，引發火勢後進而延燒至同建物2樓
    及臺中市○區○○街000號、125號及131巷2號建物，造成如附
    表所示之燒損情形，其中附表編號2之房屋，2樓梯間B木質
    樑柱受燒碳化、燒損，附表編號3之房屋，2樓倉庫A之夾層
    木質樓梯地板受燒碳化、坍塌嚴重、2樓倉庫B木質樑柱受燒
    碳化、燒失，建築物已經無法正常使用而燒毀。嗣消防人員
    經通報後到場灌救撲滅火勢，並進行現場勘查及鑑定，而發
    現上情。
二、案經杜墻、賴家達、陳麗焄、段建國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本判決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
    面證據等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在本院審理時均未聲明異
    議，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
    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㈡、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
    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
    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為善修宮之董事長，以及火災後導致附
    表所示之燒損情形。然矢口否認犯行，辯稱：起火點是臺中
    市○區○○街000號2樓，不是因為廟燒金紙引起的，報案人比
    我早到現場，還去叫129號的人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65頁
    ）。
㈡、經查，被告於112年11月25日為時任善修宮董事長，該日臺中
    市○區○○街000號及相鄰建築物火災後，受有如附表所示之燒
    損情形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杜墻（
    見偵卷第19-20頁、第177-179頁、本院卷第61-71頁）、證
    人即告訴人賴家達（見偵卷第21-22頁、第177-179頁）、證
    人即告訴人陳麗焄（見偵卷第23-24頁、第177-179頁、本院
    卷第61-71頁）、證人即告訴人段建國（見偵卷第25-26頁、
    第177-179頁、本院卷第61-71頁）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
    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12年12月20日
    檔案編號E23K25Q1號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見偵卷第27-157
    頁），包含：①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概要（見偵卷第29-30頁
    ）②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見偵卷第37-48頁）③火
    災出動觀察記錄（見偵卷第49-51頁）④談話記錄：⑴告訴人
    陳麗焄（見偵卷第53-55頁）⑵被告吳炤烈（見偵卷第57-59
    頁）⑶吳青勳（見偵卷第61-63頁）⑷告訴人賴家達（見偵卷
    第65-73頁）⑤火災現場平面圖及物品配置圖（見偵卷第75-8
    1頁）⑥火災現場照片（見偵卷第83-155頁）、臺中市偵查隊
    110報案紀錄單（見偵卷第157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
    堪認定。
㈢、本案火災之起火點，雖為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屋頂，但
    係因善修宮金爐煙囪網罩與頂蓋未密合，金紙餘燼飄散至該
    處引燃導致火災。被告為善修宮之董事長，疏未檢修宮中金
    爐煙囪，自有過失，而應負失火罪之刑事責任：
　⒈證人即報案人吳青勳於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中證述：
    我今日（112年11月25日）下午約15時45分到善修宮拜拜後
    到一中街買東西，16時許回到善修宮便站在前殿（大誠街13
    1巷2號）和來拜拜的鄰居許美媛女士聊天，突然許美媛女士
    說「那裡怎麼有火？」我馬上轉頭，看到大誠街129號2樓由
    東往西數第3個窗戶内有明顯橘黃色火光，第4個窗戶内也有
    微弱火光但比較像是從第3個窗戶内火光照過去，我馬上打1
    19電話報案（手機紀錄16時43分），報案完2樓由東往西數4
     扇窗戶内都有火光了，我趕緊從大誠街131巷往西側跑，從
    巷子裡拿掛牆的滅火器，再跑回善修宮前殿，發現大誠街12
    9號2樓北側牆面上方與屋頂交接處縫隙已竄出橘紅色火舌 
    ，我操作了2支滅火器，但沒辦法撲滅，接著16時47分再打 
    119電話請消防局過來，我便退到路邊等消防車等語（見偵
    卷第61-63頁）。其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亦大致相符（見本
    院卷第123至125頁），亦與另一證人許美媛本院審理時之證
    述一致（見本院卷第125、126頁）。此外，臺中市政府消防
    局112年12月20日檔案編號E23K25Q1號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
    （下稱本案火災鑑定書），亦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
    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與關係人談話筆錄，研判起火戶為臺
    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見偵卷第46頁）。堪認本案火災
    最初遭察覺之起火點，確為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
　⒉惟證人兼鑑定人陳啟源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並為鑑定）：我
    現在在第七救護救災大隊，擔任火災調查工作的事宜，本案
    我有到現場進行火場勘察。本案火災鑑定書是我撰寫，當時
    研判因為大誠街129號受損是最嚴重的，所以火源應該是從
    這邊，是從屋頂。本案火災鑑定書第5點提到「勘察臺中市○
    區○○里○○街000號烤漆浪板屋頂西側附近，遺留樹木枯枝、
    落葉受燒碳化、燒失，於燒損殘餘屋中發現金紙餘燼鋁箔，
    顯示善修宮燃燒金紙餘燼有飄落至該處的跡象」。是依這份
    報告第73-74頁（偵卷第153-154頁），從監視器錄影照片，
    他們15時05分有進行補財庫的儀式，在畫面3那邊，已經有
    信徒準備要燒金紙了，畫面4是16時01分，已經有很多信徒
    在燒金紙了。報告之照片43（偵卷第125頁），這是金爐上
    面的煙囪金屬網蓋，這個沒有密封，還留有縫隙，金紙會往
    上，可能餘燼就會飛出來，另外依照片66（偵卷第147頁）
    紅色箭頭就是有金紙的鋁箔的殘跡在那裡。在起火處有看到
    金紙的殘留物鋁箔。（提示本案火災鑑定書第17頁第7 點）
    第7點寫到「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
    度事實、監視器錄影畫面與關係人談話筆錄供述內容分析，
    經排除縱火、電氣因素、菸蒂及爆竹煙火等引燃火災之起火
    原因，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敬神燃燒金紙餘燼（飛火
    ）引燃火災之可能性」。經排除縱火、電氣因素、菸蒂及爆
    竹煙火等這些都排除了，但金紙餘燼（飛火）引燃可能性無
    法排除。主要還是我們有在129號的烤漆浪板上也有看到金
    紙灰燼，本案依我專業判斷，認為是金紙的餘燼造成起火的
    等語（見本院卷第115至122頁）。
　⒊證人兼鑑定人陳啟源於本院之證述、鑑定，除與其出具之本
    案火災鑑定書相符外，依火場勘查時所拍攝之現場照片所示
    ：
　⑴本案起火點即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屋頂，火災調查人員
    清理勘察臺中市○區○○里○○街000號烤漆浪板屋頂西側附近，
    遺留樹木枯枝落葉受燒碳化、燒失，於燒損殘餘物中發現金
    紙鋁箔（紅箭頭處）（如下列2張照片，見偵卷第147、149
    頁）。


　⑵離起火點不遠處，即係善修宮之金爐煙囪（如下列照片，見
    偵卷第123頁，照片拍攝角度如偵卷第81頁之說明）：

　⑶善修宮之金爐煙囪，煙囪金屬網罩受燒變色，殘留大量金紙
    餘灰燼，檢視金屬網罩與鐵蓋，頂部留有空隙未密合（如下
    列第1張照片，見偵卷第123頁）。且於火災發生前，善修宮
    內確有信徒參與補財庫儀式，並於同日16時1分許，開始燃
    燒金紙，有監視器畫面可稽（見偵卷第153、154頁，如下列
    第2章照片箭頭處）。

  
　⒋綜合上開證據，本案火災發生前，善修宮內確有信徒參與補
    財庫儀式而燃燒金紙，隨後發生火災。從起火點處發現金紙
    鋁箔燃燒餘燼，因現場為屋頂，難以到達，常理而言不會有
    人在該處燃燒金紙，上開餘燼應係自他處飄落。另從現場位
    置研判，起火處緊鄰善修宮之金爐煙囪，且金爐煙囪又因疏
    於修繕，頂部留有空隙未密合，金紙餘燼因而會從該處飄散
    至他處。綜合火災鑑定意見、現場採證照片，及上開時序之
    說明，鑑定人陳啟源於本院鑑定認本案火災係金紙的餘燼造
    成起火等語，應屬可採，本案火災應係善修宮金爐煙囪疏於
    修繕，當日信徒參與補財庫儀式燃燒金紙，金紙餘燼因而自
    煙囪頂部縫隙逸出，點燃緊鄰之屋頂枯枝所致。
　⒌對於一定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
    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一
    定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定有明
    文。而不作為犯責任之成立要件，除須具備作為犯之成立要
    件外，尚須就該受害法益具有監督或保護之義務，此存在之
    監督或保護法益之義務狀態，通稱之為保證人地位。而於過
    失不作為犯，即為有無注意義務之判斷，此種注意義務之來
    源，除上揭刑法第15條訂明之法律明文規定及危險前行為外
    ，依一般見解，尚有基於契約或其他法律行為、習慣或法律
    精神、危險共同體等來源（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1283號
    判決參照）。又於具保證人地位者之不作為結果加以責難之
    可罰性基礎，在於不作為與作為具有等價性。而刑法對於不
    作為犯之處罰，並非僅在於不履行作為義務，還須考慮如予
    作為，能否必然確定防止結果發生，而非無效之義務，以免
    僅因結果發生之「可能性」，即令違反作為義務之不作為均
    負結果犯罪責，造成不作為犯淪為危險犯之疑慮。從而，必
    行為人若履行保證人義務，則法益侵害結果「必然」或「幾
    近」確定不會發生，始能令之對於違反作為義務而不作為所
    生法益侵害結果負責（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0號判
    決參照）。經查，被告係善修宮之董事長，宮內燃燒金紙所
    用之金爐煙囪雖係基於宗教儀式而必須存在，但仍因燃燒物
    品而有一定危險性，被告自有防止危害發生之義務，而有保
    證人地位，且倘若金爐煙囪有妥善維護而未有空隙，本案善
    修宮信徒燃燒金紙之餘燼當不會外逸而導致點燃鄰近枯枝。
    被告於警詢時，自承其董事長任內，還沒有整修過金爐煙囪
    （見偵卷第17頁），足認被告確有疏未維修善修宮之金爐煙
    囪，導致本案火災之發生，而應負過失不作為犯之刑事責任
    。
㈣、綜上，被告否認犯行之辯解尚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應予
    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刑法上所謂「建築物」，乃指定著於土地之工作物，上有屋
    面，周有門壁，足以蔽風雨、通出入，適於人之起居即足當
    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352號判決參照）。所謂「
    燒燬」，係指燃燒燬損之義，亦即該建築物因火力燃燒之結
    果已達於喪失其效用而言，必須建築物構成之重要部分已燒
    燬，並致建築物之全部或一部達到無法供正常使用之程度，
    如僅建築物內之傢俱、物件、隔間之板牆、裝潢、天花板燒
    燬，未損及建築物之混凝土樑柱、牆壁結構、屋頂等主要構
    成部分，遮避風雨、供人棲身等使用效能並未喪失，因該罪
    並無處罰未遂犯之規定，故於此情形應係觸犯刑法第175條
    第3項之失火燒燬第173條、第174條以外物品罪（最高法院7
    1年度台上第6583號、79年度台上字第2656號、80年度台上
    字第1190號、83年度台上字第6550號、87年度台上字第1719
    號、96年度台上字第3882號、98年台上字第5995號、100年
    度台上字第1465號判決參照）。又刑法公共危險罪章之失火
    罪，其直接被害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同時侵害
    私人之財產法益，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共安全法益為重，而失
    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房屋之整體而
    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
    一切用品；故一個失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與該住宅內所
    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均不另成
    立刑法第175條第3項失火燒燬住宅以外之物罪（最高法院79
    年度台上字第1471號、83年度台上字第2253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刑法上公共危險罪，其所保護之法益，重在公共安全
    ，故其罪數應以行為之個數定之，又一失火行為所燒燬之對
    象縱然不同，但行為僅一個，而應為整體的觀察，成立單純
    一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
    查，被告因其疏失導致失火，燒損情形如附表所示，其中附
    表編號2之房屋，2樓梯間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損，編號3
    之房屋，2樓倉庫A之夾層木質樓梯地板受燒碳化、坍塌嚴重
    、2樓倉庫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建築物已經無法正常
    使用，就此部分自應成立失火燒燬建築物。另本案因失火行
    為僅一個，僅成立單純一罪，從而本案雖有同時燒毀現供人
    使用之住宅（附表編號3部分）、現非供人使用之他人所有
    住宅或現未有人所在之他人所有建築物（附表編號2部分）
    及其他非建築物之物品，仍僅論以情節較重之失火燒毀現供
    人使用之住宅罪為已足。　　　
㈡、核被告吳炤烈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供
    人使用之住宅罪。
㈢、爰審酌⒈被告係善修宮之董事長，本應善盡維護、修繕善修宮
    金爐煙囪之職責，對於金爐煙囪頂部留有空隙未密合之情形
    卻疏未維護、修繕，導致善修宮信徒燃燒金紙時，金紙餘燼
    自金爐煙囪缺口逸出，飄散至鄰房點燃枯枝導致附表所示之
    燒損情形，導致附表所示房屋所有人、承租人受有損失，亦
    製造公共危險，所為應予非難。⒉被告否認犯行，尚未與告
    訴人成立和解或調解之情形。⒊被告前無有罪科刑前科紀錄
    之素行（見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卷第
    15頁）。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供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
    庭經濟狀況、健康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32、135頁
    ），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
    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73條第2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侯詠琪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徐煥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顏伶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相鄰建築物之地址 　　 損害情形  1 臺中市○區○○街000號 （所有人：陳麗焄 ；承租人：段建國） 1.2樓夾層：東側、西側烤漆浪板屋頂之C型鋼樑受燒燻黑、變色；裝潢木質角材受燒黑、碳化、部分燒失。 2.2樓神明廳：輕鋼架裝潢天花板受燒燻黑、部分掉落；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燻黑。 3.2樓房間：輕鋼架裝潢天花板受燒燻黑、部分掉落；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燻黑。  2 臺中市○區○○街000號 （目前為空屋，查無所有人） 1.1樓梯間A：西側窗框玻璃受燒破裂。 2.2樓夾層：東側、西側烤漆浪板屋頂受燒燻黑、變色；支撐烤漆浪板屋頂之木質橫樑受燒燻黑、碳化。 3.2樓房間A：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燻黑、碳化、部分剝落；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燻黑。 3.2樓走道：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碳化、燒失，殘存木質角材受燒碳化、燒損；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碳化、燒失。 4.2樓房間B：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碳化、燒失，殘存木質角材受燒碳化、燒損；西側木質裝潢牆面及木門受燒碳化、燒失。 5.2樓梯間B：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碳化、燒失；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損；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碳化、燒失；木門木質角材受燒碳化、燒細。 6.2樓廁所：烤漆浪板牆面受燒燻黑、變色；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碳化、燒失；殘存角材受燒燻黑；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陶瓷馬桶受燒燻黑。  3 臺中市○區○○街000號 （所有人：杜墻 ；承租人：賴家達） 1.1樓客廳：輕鋼架裝潢天花板、吸頂式燈座、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 2.1樓廁所：磁磚牆面受燒燻黑。 3.1樓走道：木質樓頂板、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碳化。 4.1樓樓梯間：木質樓頂板、木質樓梯受燒碳化、局部燒失；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局部受燒燻黑、局部剝落。 5.2樓倉庫A：夾層木質樓梯地板受燒碳化、坍塌嚴重。 6.2樓倉庫B：木質裝潢牆面、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竹編土牆受燒剝落、裸露角材；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局部剝落；堆放雜物燒損嚴重；金屬屋頂排水槽受燒變色。 7.2樓夾層：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掉落。 8.屋頂：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  4 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善修宮） 遮雨棚架輕微受燒燻黑，塑質廣告板、光明燈籠受熱熱熔。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38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炤烈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7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炤烈犯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吳炤烈係址設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善修宮之董事長，本應注意定期檢修宮中金爐煙囪之完善及安全，以避免敬神燃燒金紙之餘燼飄散導致火災之可能，竟疏未注意及此，於民國112年11月25日16時至17時許間，善修宮舉辦補財庫活動，信徒在宮中金爐燃燒金紙後，因金爐煙囪網罩與頂蓋未密合，金紙餘燼不慎飄散至臺中市○區○○街000號，點燃屋頂西側遺留樹木枯枝、落葉，引發火勢後進而延燒至同建物2樓及臺中市○區○○街000號、125號及131巷2號建物，造成如附表所示之燒損情形，其中附表編號2之房屋，2樓梯間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損，附表編號3之房屋，2樓倉庫A之夾層木質樓梯地板受燒碳化、坍塌嚴重、2樓倉庫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建築物已經無法正常使用而燒毀。嗣消防人員經通報後到場灌救撲滅火勢，並進行現場勘查及鑑定，而發現上情。
二、案經杜墻、賴家達、陳麗焄、段建國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本判決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證據等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在本院審理時均未聲明異議，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㈡、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為善修宮之董事長，以及火災後導致附表所示之燒損情形。然矢口否認犯行，辯稱：起火點是臺中市○區○○街000號2樓，不是因為廟燒金紙引起的，報案人比我早到現場，還去叫129號的人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65頁）。
㈡、經查，被告於112年11月25日為時任善修宮董事長，該日臺中市○區○○街000號及相鄰建築物火災後，受有如附表所示之燒損情形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杜墻（見偵卷第19-20頁、第177-179頁、本院卷第61-71頁）、證人即告訴人賴家達（見偵卷第21-22頁、第177-179頁）、證人即告訴人陳麗焄（見偵卷第23-24頁、第177-179頁、本院卷第61-71頁）、證人即告訴人段建國（見偵卷第25-26頁、第177-179頁、本院卷第61-71頁）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12年12月20日檔案編號E23K25Q1號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見偵卷第27-157頁），包含：①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概要（見偵卷第29-30頁）②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見偵卷第37-48頁）③火災出動觀察記錄（見偵卷第49-51頁）④談話記錄：⑴告訴人陳麗焄（見偵卷第53-55頁）⑵被告吳炤烈（見偵卷第57-59頁）⑶吳青勳（見偵卷第61-63頁）⑷告訴人賴家達（見偵卷第65-73頁）⑤火災現場平面圖及物品配置圖（見偵卷第75-81頁）⑥火災現場照片（見偵卷第83-155頁）、臺中市偵查隊110報案紀錄單（見偵卷第157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本案火災之起火點，雖為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屋頂，但係因善修宮金爐煙囪網罩與頂蓋未密合，金紙餘燼飄散至該處引燃導致火災。被告為善修宮之董事長，疏未檢修宮中金爐煙囪，自有過失，而應負失火罪之刑事責任：
　⒈證人即報案人吳青勳於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中證述：我今日（112年11月25日）下午約15時45分到善修宮拜拜後到一中街買東西，16時許回到善修宮便站在前殿（大誠街131巷2號）和來拜拜的鄰居許美媛女士聊天，突然許美媛女士說「那裡怎麼有火？」我馬上轉頭，看到大誠街129號2樓由東往西數第3個窗戶内有明顯橘黃色火光，第4個窗戶内也有微弱火光但比較像是從第3個窗戶内火光照過去，我馬上打119電話報案（手機紀錄16時43分），報案完2樓由東往西數4 扇窗戶内都有火光了，我趕緊從大誠街131巷往西側跑，從巷子裡拿掛牆的滅火器，再跑回善修宮前殿，發現大誠街129號2樓北側牆面上方與屋頂交接處縫隙已竄出橘紅色火舌 ，我操作了2支滅火器，但沒辦法撲滅，接著16時47分再打 119電話請消防局過來，我便退到路邊等消防車等語（見偵卷第61-63頁）。其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亦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123至125頁），亦與另一證人許美媛本院審理時之證述一致（見本院卷第125、126頁）。此外，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12年12月20日檔案編號E23K25Q1號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本案火災鑑定書），亦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與關係人談話筆錄，研判起火戶為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見偵卷第46頁）。堪認本案火災最初遭察覺之起火點，確為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
　⒉惟證人兼鑑定人陳啟源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並為鑑定）：我現在在第七救護救災大隊，擔任火災調查工作的事宜，本案我有到現場進行火場勘察。本案火災鑑定書是我撰寫，當時研判因為大誠街129號受損是最嚴重的，所以火源應該是從這邊，是從屋頂。本案火災鑑定書第5點提到「勘察臺中市○區○○里○○街000號烤漆浪板屋頂西側附近，遺留樹木枯枝、落葉受燒碳化、燒失，於燒損殘餘屋中發現金紙餘燼鋁箔，顯示善修宮燃燒金紙餘燼有飄落至該處的跡象」。是依這份報告第73-74頁（偵卷第153-154頁），從監視器錄影照片，他們15時05分有進行補財庫的儀式，在畫面3那邊，已經有信徒準備要燒金紙了，畫面4是16時01分，已經有很多信徒在燒金紙了。報告之照片43（偵卷第125頁），這是金爐上面的煙囪金屬網蓋，這個沒有密封，還留有縫隙，金紙會往上，可能餘燼就會飛出來，另外依照片66（偵卷第147頁）紅色箭頭就是有金紙的鋁箔的殘跡在那裡。在起火處有看到金紙的殘留物鋁箔。（提示本案火災鑑定書第17頁第7 點）第7點寫到「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監視器錄影畫面與關係人談話筆錄供述內容分析，經排除縱火、電氣因素、菸蒂及爆竹煙火等引燃火災之起火原因，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敬神燃燒金紙餘燼（飛火）引燃火災之可能性」。經排除縱火、電氣因素、菸蒂及爆竹煙火等這些都排除了，但金紙餘燼（飛火）引燃可能性無法排除。主要還是我們有在129號的烤漆浪板上也有看到金紙灰燼，本案依我專業判斷，認為是金紙的餘燼造成起火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15至122頁）。
　⒊證人兼鑑定人陳啟源於本院之證述、鑑定，除與其出具之本案火災鑑定書相符外，依火場勘查時所拍攝之現場照片所示：
　⑴本案起火點即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屋頂，火災調查人員清理勘察臺中市○區○○里○○街000號烤漆浪板屋頂西側附近，遺留樹木枯枝落葉受燒碳化、燒失，於燒損殘餘物中發現金紙鋁箔（紅箭頭處）（如下列2張照片，見偵卷第147、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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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離起火點不遠處，即係善修宮之金爐煙囪（如下列照片，見偵卷第123頁，照片拍攝角度如偵卷第81頁之說明）：
[image: ]

　⑶善修宮之金爐煙囪，煙囪金屬網罩受燒變色，殘留大量金紙餘灰燼，檢視金屬網罩與鐵蓋，頂部留有空隙未密合（如下列第1張照片，見偵卷第123頁）。且於火災發生前，善修宮內確有信徒參與補財庫儀式，並於同日16時1分許，開始燃燒金紙，有監視器畫面可稽（見偵卷第153、154頁，如下列第2章照片箭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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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綜合上開證據，本案火災發生前，善修宮內確有信徒參與補財庫儀式而燃燒金紙，隨後發生火災。從起火點處發現金紙鋁箔燃燒餘燼，因現場為屋頂，難以到達，常理而言不會有人在該處燃燒金紙，上開餘燼應係自他處飄落。另從現場位置研判，起火處緊鄰善修宮之金爐煙囪，且金爐煙囪又因疏於修繕，頂部留有空隙未密合，金紙餘燼因而會從該處飄散至他處。綜合火災鑑定意見、現場採證照片，及上開時序之說明，鑑定人陳啟源於本院鑑定認本案火災係金紙的餘燼造成起火等語，應屬可採，本案火災應係善修宮金爐煙囪疏於修繕，當日信徒參與補財庫儀式燃燒金紙，金紙餘燼因而自煙囪頂部縫隙逸出，點燃緊鄰之屋頂枯枝所致。
　⒌對於一定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一定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定有明文。而不作為犯責任之成立要件，除須具備作為犯之成立要件外，尚須就該受害法益具有監督或保護之義務，此存在之監督或保護法益之義務狀態，通稱之為保證人地位。而於過失不作為犯，即為有無注意義務之判斷，此種注意義務之來源，除上揭刑法第15條訂明之法律明文規定及危險前行為外，依一般見解，尚有基於契約或其他法律行為、習慣或法律精神、危險共同體等來源（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1283號判決參照）。又於具保證人地位者之不作為結果加以責難之可罰性基礎，在於不作為與作為具有等價性。而刑法對於不作為犯之處罰，並非僅在於不履行作為義務，還須考慮如予作為，能否必然確定防止結果發生，而非無效之義務，以免僅因結果發生之「可能性」，即令違反作為義務之不作為均負結果犯罪責，造成不作為犯淪為危險犯之疑慮。從而，必行為人若履行保證人義務，則法益侵害結果「必然」或「幾近」確定不會發生，始能令之對於違反作為義務而不作為所生法益侵害結果負責（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0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係善修宮之董事長，宮內燃燒金紙所用之金爐煙囪雖係基於宗教儀式而必須存在，但仍因燃燒物品而有一定危險性，被告自有防止危害發生之義務，而有保證人地位，且倘若金爐煙囪有妥善維護而未有空隙，本案善修宮信徒燃燒金紙之餘燼當不會外逸而導致點燃鄰近枯枝。被告於警詢時，自承其董事長任內，還沒有整修過金爐煙囪（見偵卷第17頁），足認被告確有疏未維修善修宮之金爐煙囪，導致本案火災之發生，而應負過失不作為犯之刑事責任。
㈣、綜上，被告否認犯行之辯解尚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刑法上所謂「建築物」，乃指定著於土地之工作物，上有屋面，周有門壁，足以蔽風雨、通出入，適於人之起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352號判決參照）。所謂「燒燬」，係指燃燒燬損之義，亦即該建築物因火力燃燒之結果已達於喪失其效用而言，必須建築物構成之重要部分已燒燬，並致建築物之全部或一部達到無法供正常使用之程度，如僅建築物內之傢俱、物件、隔間之板牆、裝潢、天花板燒燬，未損及建築物之混凝土樑柱、牆壁結構、屋頂等主要構成部分，遮避風雨、供人棲身等使用效能並未喪失，因該罪並無處罰未遂犯之規定，故於此情形應係觸犯刑法第175條第3項之失火燒燬第173條、第174條以外物品罪（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第6583號、79年度台上字第2656號、80年度台上字第1190號、83年度台上字第6550號、87年度台上字第1719號、96年度台上字第3882號、98年台上字第5995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465號判決參照）。又刑法公共危險罪章之失火罪，其直接被害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法益，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共安全法益為重，而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房屋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失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與該住宅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第3項失火燒燬住宅以外之物罪（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471號、83年度台上字第22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上公共危險罪，其所保護之法益，重在公共安全，故其罪數應以行為之個數定之，又一失火行為所燒燬之對象縱然不同，但行為僅一個，而應為整體的觀察，成立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因其疏失導致失火，燒損情形如附表所示，其中附表編號2之房屋，2樓梯間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損，編號3之房屋，2樓倉庫A之夾層木質樓梯地板受燒碳化、坍塌嚴重、2樓倉庫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建築物已經無法正常使用，就此部分自應成立失火燒燬建築物。另本案因失火行為僅一個，僅成立單純一罪，從而本案雖有同時燒毀現供人使用之住宅（附表編號3部分）、現非供人使用之他人所有住宅或現未有人所在之他人所有建築物（附表編號2部分）及其他非建築物之物品，仍僅論以情節較重之失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為已足。　　　
㈡、核被告吳炤烈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
㈢、爰審酌⒈被告係善修宮之董事長，本應善盡維護、修繕善修宮金爐煙囪之職責，對於金爐煙囪頂部留有空隙未密合之情形卻疏未維護、修繕，導致善修宮信徒燃燒金紙時，金紙餘燼自金爐煙囪缺口逸出，飄散至鄰房點燃枯枝導致附表所示之燒損情形，導致附表所示房屋所有人、承租人受有損失，亦製造公共危險，所為應予非難。⒉被告否認犯行，尚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或調解之情形。⒊被告前無有罪科刑前科紀錄之素行（見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卷第15頁）。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供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健康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32、13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73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侯詠琪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徐煥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顏伶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相鄰建築物之地址

		　　 損害情形



		 1

		臺中市○區○○街000號
（所有人：陳麗焄
；承租人：段建國）

		1.2樓夾層：東側、西側烤漆浪板屋頂之C型鋼樑受燒燻黑、變色；裝潢木質角材受燒黑、碳化、部分燒失。
2.2樓神明廳：輕鋼架裝潢天花板受燒燻黑、部分掉落；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燻黑。
3.2樓房間：輕鋼架裝潢天花板受燒燻黑、部分掉落；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燻黑。



		 2

		臺中市○區○○街000號
（目前為空屋，查無所有人）

		1.1樓梯間A：西側窗框玻璃受燒破裂。
2.2樓夾層：東側、西側烤漆浪板屋頂受燒燻黑、變色；支撐烤漆浪板屋頂之木質橫樑受燒燻黑、碳化。
3.2樓房間A：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燻黑、碳化、部分剝落；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燻黑。
3.2樓走道：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碳化、燒失，殘存木質角材受燒碳化、燒損；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碳化、燒失。
4.2樓房間B：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碳化、燒失，殘存木質角材受燒碳化、燒損；西側木質裝潢牆面及木門受燒碳化、燒失。
5.2樓梯間B：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碳化、燒失；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損；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碳化、燒失；木門木質角材受燒碳化、燒細。
6.2樓廁所：烤漆浪板牆面受燒燻黑、變色；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碳化、燒失；殘存角材受燒燻黑；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陶瓷馬桶受燒燻黑。



		 3

		臺中市○區○○街000號
（所有人：杜墻
；承租人：賴家達）

		1.1樓客廳：輕鋼架裝潢天花板、吸頂式燈座、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
2.1樓廁所：磁磚牆面受燒燻黑。
3.1樓走道：木質樓頂板、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碳化。
4.1樓樓梯間：木質樓頂板、木質樓梯受燒碳化、局部燒失；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局部受燒燻黑、局部剝落。
5.2樓倉庫A：夾層木質樓梯地板受燒碳化、坍塌嚴重。
6.2樓倉庫B：木質裝潢牆面、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竹編土牆受燒剝落、裸露角材；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局部剝落；堆放雜物燒損嚴重；金屬屋頂排水槽受燒變色。
7.2樓夾層：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掉落。
8.屋頂：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



		 4

		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善修宮）

		遮雨棚架輕微受燒燻黑，塑質廣告板、光明燈籠受熱熱熔。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38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炤烈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67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吳炤烈犯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吳炤烈係址設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善修宮之董事長，本應注意定期檢修宮中金爐煙囪之完善及安全，以避免敬神燃燒金紙之餘燼飄散導致火災之可能，竟疏未注意及此，於民國112年11月25日16時至17時許間，善修宮舉辦補財庫活動，信徒在宮中金爐燃燒金紙後，因金爐煙囪網罩與頂蓋未密合，金紙餘燼不慎飄散至臺中市○區○○街000號，點燃屋頂西側遺留樹木枯枝、落葉，引發火勢後進而延燒至同建物2樓及臺中市○區○○街000號、125號及131巷2號建物，造成如附表所示之燒損情形，其中附表編號2之房屋，2樓梯間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損，附表編號3之房屋，2樓倉庫A之夾層木質樓梯地板受燒碳化、坍塌嚴重、2樓倉庫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建築物已經無法正常使用而燒毀。嗣消防人員經通報後到場灌救撲滅火勢，並進行現場勘查及鑑定，而發現上情。
二、案經杜墻、賴家達、陳麗焄、段建國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本判決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證據等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在本院審理時均未聲明異議，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㈡、又本案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為善修宮之董事長，以及火災後導致附表所示之燒損情形。然矢口否認犯行，辯稱：起火點是臺中市○區○○街000號2樓，不是因為廟燒金紙引起的，報案人比我早到現場，還去叫129號的人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65頁）。
㈡、經查，被告於112年11月25日為時任善修宮董事長，該日臺中市○區○○街000號及相鄰建築物火災後，受有如附表所示之燒損情形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杜墻（見偵卷第19-20頁、第177-179頁、本院卷第61-71頁）、證人即告訴人賴家達（見偵卷第21-22頁、第177-179頁）、證人即告訴人陳麗焄（見偵卷第23-24頁、第177-179頁、本院卷第61-71頁）、證人即告訴人段建國（見偵卷第25-26頁、第177-179頁、本院卷第61-71頁）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12年12月20日檔案編號E23K25Q1號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見偵卷第27-157頁），包含：①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概要（見偵卷第29-30頁）②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見偵卷第37-48頁）③火災出動觀察記錄（見偵卷第49-51頁）④談話記錄：⑴告訴人陳麗焄（見偵卷第53-55頁）⑵被告吳炤烈（見偵卷第57-59頁）⑶吳青勳（見偵卷第61-63頁）⑷告訴人賴家達（見偵卷第65-73頁）⑤火災現場平面圖及物品配置圖（見偵卷第75-81頁）⑥火災現場照片（見偵卷第83-155頁）、臺中市偵查隊110報案紀錄單（見偵卷第157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本案火災之起火點，雖為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屋頂，但係因善修宮金爐煙囪網罩與頂蓋未密合，金紙餘燼飄散至該處引燃導致火災。被告為善修宮之董事長，疏未檢修宮中金爐煙囪，自有過失，而應負失火罪之刑事責任：
　⒈證人即報案人吳青勳於臺中市政府消防局談話筆錄中證述：我今日（112年11月25日）下午約15時45分到善修宮拜拜後到一中街買東西，16時許回到善修宮便站在前殿（大誠街131巷2號）和來拜拜的鄰居許美媛女士聊天，突然許美媛女士說「那裡怎麼有火？」我馬上轉頭，看到大誠街129號2樓由東往西數第3個窗戶内有明顯橘黃色火光，第4個窗戶内也有微弱火光但比較像是從第3個窗戶内火光照過去，我馬上打119電話報案（手機紀錄16時43分），報案完2樓由東往西數4 扇窗戶内都有火光了，我趕緊從大誠街131巷往西側跑，從巷子裡拿掛牆的滅火器，再跑回善修宮前殿，發現大誠街129號2樓北側牆面上方與屋頂交接處縫隙已竄出橘紅色火舌 ，我操作了2支滅火器，但沒辦法撲滅，接著16時47分再打 119電話請消防局過來，我便退到路邊等消防車等語（見偵卷第61-63頁）。其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亦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123至125頁），亦與另一證人許美媛本院審理時之證述一致（見本院卷第125、126頁）。此外，臺中市政府消防局112年12月20日檔案編號E23K25Q1號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本案火災鑑定書），亦依據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與關係人談話筆錄，研判起火戶為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見偵卷第46頁）。堪認本案火災最初遭察覺之起火點，確為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
　⒉惟證人兼鑑定人陳啟源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並為鑑定）：我現在在第七救護救災大隊，擔任火災調查工作的事宜，本案我有到現場進行火場勘察。本案火災鑑定書是我撰寫，當時研判因為大誠街129號受損是最嚴重的，所以火源應該是從這邊，是從屋頂。本案火災鑑定書第5點提到「勘察臺中市○區○○里○○街000號烤漆浪板屋頂西側附近，遺留樹木枯枝、落葉受燒碳化、燒失，於燒損殘餘屋中發現金紙餘燼鋁箔，顯示善修宮燃燒金紙餘燼有飄落至該處的跡象」。是依這份報告第73-74頁（偵卷第153-154頁），從監視器錄影照片，他們15時05分有進行補財庫的儀式，在畫面3那邊，已經有信徒準備要燒金紙了，畫面4是16時01分，已經有很多信徒在燒金紙了。報告之照片43（偵卷第125頁），這是金爐上面的煙囪金屬網蓋，這個沒有密封，還留有縫隙，金紙會往上，可能餘燼就會飛出來，另外依照片66（偵卷第147頁）紅色箭頭就是有金紙的鋁箔的殘跡在那裡。在起火處有看到金紙的殘留物鋁箔。（提示本案火災鑑定書第17頁第7 點）第7點寫到「綜合現場燃燒後狀況、火流延燒路徑、燒損程度事實、監視器錄影畫面與關係人談話筆錄供述內容分析，經排除縱火、電氣因素、菸蒂及爆竹煙火等引燃火災之起火原因，研判本案起火原因無法排除敬神燃燒金紙餘燼（飛火）引燃火災之可能性」。經排除縱火、電氣因素、菸蒂及爆竹煙火等這些都排除了，但金紙餘燼（飛火）引燃可能性無法排除。主要還是我們有在129號的烤漆浪板上也有看到金紙灰燼，本案依我專業判斷，認為是金紙的餘燼造成起火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15至122頁）。
　⒊證人兼鑑定人陳啟源於本院之證述、鑑定，除與其出具之本案火災鑑定書相符外，依火場勘查時所拍攝之現場照片所示：
　⑴本案起火點即臺中市○區○○街000號之2樓屋頂，火災調查人員清理勘察臺中市○區○○里○○街000號烤漆浪板屋頂西側附近，遺留樹木枯枝落葉受燒碳化、燒失，於燒損殘餘物中發現金紙鋁箔（紅箭頭處）（如下列2張照片，見偵卷第147、149頁）。


　⑵離起火點不遠處，即係善修宮之金爐煙囪（如下列照片，見偵卷第123頁，照片拍攝角度如偵卷第81頁之說明）：

　⑶善修宮之金爐煙囪，煙囪金屬網罩受燒變色，殘留大量金紙餘灰燼，檢視金屬網罩與鐵蓋，頂部留有空隙未密合（如下列第1張照片，見偵卷第123頁）。且於火災發生前，善修宮內確有信徒參與補財庫儀式，並於同日16時1分許，開始燃燒金紙，有監視器畫面可稽（見偵卷第153、154頁，如下列第2章照片箭頭處）。

  
　⒋綜合上開證據，本案火災發生前，善修宮內確有信徒參與補財庫儀式而燃燒金紙，隨後發生火災。從起火點處發現金紙鋁箔燃燒餘燼，因現場為屋頂，難以到達，常理而言不會有人在該處燃燒金紙，上開餘燼應係自他處飄落。另從現場位置研判，起火處緊鄰善修宮之金爐煙囪，且金爐煙囪又因疏於修繕，頂部留有空隙未密合，金紙餘燼因而會從該處飄散至他處。綜合火災鑑定意見、現場採證照片，及上開時序之說明，鑑定人陳啟源於本院鑑定認本案火災係金紙的餘燼造成起火等語，應屬可採，本案火災應係善修宮金爐煙囪疏於修繕，當日信徒參與補財庫儀式燃燒金紙，金紙餘燼因而自煙囪頂部縫隙逸出，點燃緊鄰之屋頂枯枝所致。
　⒌對於一定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一定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定有明文。而不作為犯責任之成立要件，除須具備作為犯之成立要件外，尚須就該受害法益具有監督或保護之義務，此存在之監督或保護法益之義務狀態，通稱之為保證人地位。而於過失不作為犯，即為有無注意義務之判斷，此種注意義務之來源，除上揭刑法第15條訂明之法律明文規定及危險前行為外，依一般見解，尚有基於契約或其他法律行為、習慣或法律精神、危險共同體等來源（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1283號判決參照）。又於具保證人地位者之不作為結果加以責難之可罰性基礎，在於不作為與作為具有等價性。而刑法對於不作為犯之處罰，並非僅在於不履行作為義務，還須考慮如予作為，能否必然確定防止結果發生，而非無效之義務，以免僅因結果發生之「可能性」，即令違反作為義務之不作為均負結果犯罪責，造成不作為犯淪為危險犯之疑慮。從而，必行為人若履行保證人義務，則法益侵害結果「必然」或「幾近」確定不會發生，始能令之對於違反作為義務而不作為所生法益侵害結果負責（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0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係善修宮之董事長，宮內燃燒金紙所用之金爐煙囪雖係基於宗教儀式而必須存在，但仍因燃燒物品而有一定危險性，被告自有防止危害發生之義務，而有保證人地位，且倘若金爐煙囪有妥善維護而未有空隙，本案善修宮信徒燃燒金紙之餘燼當不會外逸而導致點燃鄰近枯枝。被告於警詢時，自承其董事長任內，還沒有整修過金爐煙囪（見偵卷第17頁），足認被告確有疏未維修善修宮之金爐煙囪，導致本案火災之發生，而應負過失不作為犯之刑事責任。
㈣、綜上，被告否認犯行之辯解尚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刑法上所謂「建築物」，乃指定著於土地之工作物，上有屋面，周有門壁，足以蔽風雨、通出入，適於人之起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352號判決參照）。所謂「燒燬」，係指燃燒燬損之義，亦即該建築物因火力燃燒之結果已達於喪失其效用而言，必須建築物構成之重要部分已燒燬，並致建築物之全部或一部達到無法供正常使用之程度，如僅建築物內之傢俱、物件、隔間之板牆、裝潢、天花板燒燬，未損及建築物之混凝土樑柱、牆壁結構、屋頂等主要構成部分，遮避風雨、供人棲身等使用效能並未喪失，因該罪並無處罰未遂犯之規定，故於此情形應係觸犯刑法第175條第3項之失火燒燬第173條、第174條以外物品罪（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第6583號、79年度台上字第2656號、80年度台上字第1190號、83年度台上字第6550號、87年度台上字第1719號、96年度台上字第3882號、98年台上字第5995號、100年度台上字第1465號判決參照）。又刑法公共危險罪章之失火罪，其直接被害法益，為一般社會之公共安全，雖同時侵害私人之財產法益，但仍以保護社會公共安全法益為重，而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自係指供人居住房屋之整體而言，應包括墻垣及該住宅內所有設備、傢俱、日常生活上之一切用品；故一個失火行為，若同時燒燬住宅與該住宅內所有其他物品，無論該其他物品為他人或自己所有，均不另成立刑法第175條第3項失火燒燬住宅以外之物罪（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1471號、83年度台上字第22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上公共危險罪，其所保護之法益，重在公共安全，故其罪數應以行為之個數定之，又一失火行為所燒燬之對象縱然不同，但行為僅一個，而應為整體的觀察，成立單純一罪（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6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因其疏失導致失火，燒損情形如附表所示，其中附表編號2之房屋，2樓梯間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損，編號3之房屋，2樓倉庫A之夾層木質樓梯地板受燒碳化、坍塌嚴重、2樓倉庫B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建築物已經無法正常使用，就此部分自應成立失火燒燬建築物。另本案因失火行為僅一個，僅成立單純一罪，從而本案雖有同時燒毀現供人使用之住宅（附表編號3部分）、現非供人使用之他人所有住宅或現未有人所在之他人所有建築物（附表編號2部分）及其他非建築物之物品，仍僅論以情節較重之失火燒毀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為已足。　　　
㈡、核被告吳炤烈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2項之失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罪。
㈢、爰審酌⒈被告係善修宮之董事長，本應善盡維護、修繕善修宮金爐煙囪之職責，對於金爐煙囪頂部留有空隙未密合之情形卻疏未維護、修繕，導致善修宮信徒燃燒金紙時，金紙餘燼自金爐煙囪缺口逸出，飄散至鄰房點燃枯枝導致附表所示之燒損情形，導致附表所示房屋所有人、承租人受有損失，亦製造公共危險，所為應予非難。⒉被告否認犯行，尚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或調解之情形。⒊被告前無有罪科刑前科紀錄之素行（見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卷第15頁）。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供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健康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32、135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73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侯詠琪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怡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徐煥淵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顏伶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相鄰建築物之地址 　　 損害情形  1 臺中市○區○○街000號 （所有人：陳麗焄 ；承租人：段建國） 1.2樓夾層：東側、西側烤漆浪板屋頂之C型鋼樑受燒燻黑、變色；裝潢木質角材受燒黑、碳化、部分燒失。 2.2樓神明廳：輕鋼架裝潢天花板受燒燻黑、部分掉落；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燻黑。 3.2樓房間：輕鋼架裝潢天花板受燒燻黑、部分掉落；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燻黑。  2 臺中市○區○○街000號 （目前為空屋，查無所有人） 1.1樓梯間A：西側窗框玻璃受燒破裂。 2.2樓夾層：東側、西側烤漆浪板屋頂受燒燻黑、變色；支撐烤漆浪板屋頂之木質橫樑受燒燻黑、碳化。 3.2樓房間A：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燻黑、碳化、部分剝落；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燻黑。 3.2樓走道：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碳化、燒失，殘存木質角材受燒碳化、燒損；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碳化、燒失。 4.2樓房間B：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碳化、燒失，殘存木質角材受燒碳化、燒損；西側木質裝潢牆面及木門受燒碳化、燒失。 5.2樓梯間B：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木質裝潢天花板受燒碳化、燒失；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損；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碳化、燒失；木門木質角材受燒碳化、燒細。 6.2樓廁所：烤漆浪板牆面受燒燻黑、變色；木質裝潢牆面受燒碳化、燒失；殘存角材受燒燻黑；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陶瓷馬桶受燒燻黑。  3 臺中市○區○○街000號 （所有人：杜墻 ；承租人：賴家達） 1.1樓客廳：輕鋼架裝潢天花板、吸頂式燈座、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 2.1樓廁所：磁磚牆面受燒燻黑。 3.1樓走道：木質樓頂板、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碳化。 4.1樓樓梯間：木質樓頂板、木質樓梯受燒碳化、局部燒失；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局部受燒燻黑、局部剝落。 5.2樓倉庫A：夾層木質樓梯地板受燒碳化、坍塌嚴重。 6.2樓倉庫B：木質裝潢牆面、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竹編土牆受燒剝落、裸露角材；磚造牆面水泥被覆層受燒燻黑、局部剝落；堆放雜物燒損嚴重；金屬屋頂排水槽受燒變色。 7.2樓夾層：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木質樑柱受燒碳化、燒失、掉落。 8.屋頂：烤漆浪板屋頂受燒變色。  4 臺中市○區○○街000巷0號（善修宮） 遮雨棚架輕微受燒燻黑，塑質廣告板、光明燈籠受熱熱熔。 



